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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

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

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

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

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称为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 GDP。 

三次产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我国的

三次产业划分是：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

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自 2017 年年报和 2018 年定期报表开始使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该分类是由国家统计局组织修订，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布。这次修订是在 2011 年分类标准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活动特点，参照联合国《全

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Rev.4）进行的。修订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共有门类 20 个，大类 97 个，中类 473 个，小类 1382 个。 
 




